2012年自谋职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缴费通知
一、缴费时间：
2012年1月1日至25日；逾期缴费将冻结医保卡，在补足欠缴医保费后的次月开通。
二、缴费标准：
1、基本医疗保险费：2088.36元（全年）；2、大病补充保险
费：65元；           合计：2153.36元
二、缴费方式：
1、上年度已经缴费成功的人员仍按原办法继续在福州市农业银行网点缴费。2、2012年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先按上述标准预缴全年医疗保险费，在退休当月必须及时到医保中心办理退休变更手续后结算退款。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年限不能计算为医保缴费年限，参保人员退休时达不到规定医保缴费年限，应按个人申报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时福州市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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